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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1月8日，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了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中小板监管函【2016】第3号），指出“2015年7月7日，你公司因筹划重大事

项申请股票停牌，2015年10月21日，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股票

继续停牌，同时承诺于2016年1月7日停牌期限届满前披露符合相关要求的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在承诺的停牌期限届满前披露符合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条、

第2.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在2016年1月12

日前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并对外披露，并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收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责任部门进行了传达，并针对监管函中指出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

施，具体如下： 

一、事件背景 

公司拟通过收购优质医药资产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2015年7月7日，因筹划

重大事项向贵所申请停牌。2015年10月21日，公司确认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

产重组并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集团”）

与优质医药资产及其实际控制人等进行深入的接触和商谈，并于 2015 年 10 月

21日与标的资产全体股东达成意向并签署框架协议。 

基于交易窗口期的考虑，经各方友好协商，首先由长江集团及财务投资人设

立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医药投资”），由



 

长江医药投资收购优质医药资产（以下简称“资产收购”）；资产收购完成后，由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长江医药投资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二、原因分析 

停牌期间，公司联合各中介机构以及各相关方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资

产收购交易谈判、资产收购内部决策、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商务厅及发改委等外

部审批程序。 

但由于标的资产涉及境内和境外资产，且境外资产为 BVI 架构；目前，境内

资产收购已经完成工商变更，而境外资产收购受税务、外汇等前置审批程序以及

汇率波动的影响，产生了不确定的因素，尚需进一步推进，导致公司未能按计划

在 2016年 1月 8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三、整改措施 

1、公司在收到监管函后，持续保持了与资产收购及本次交易各方的沟通，

尽快消除资产收购及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 

2、公司继续积极推进资产收购及本次交易涉及的税务、外汇审批等程序，

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时间表，拟定于 2016年 1月 15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预案。 

3、组织公司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细则、指引、通知、

办法、备忘录等相关规定，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确保今后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认真、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四、整改责任人、部门及期限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整改责任部门：证券部及相关业务部门 

整改期限：公司董事会高度将督促各方加快沟通，消除不确定因素，完善及

完成相关工作，于 2016年 1月 15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汲取教训，进一步加

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11日 




